
澎湖縣 違反建築法事件統一裁罰標準表

項
次

違反事
件

法條依
據

統一裁罰標準（新臺幣：元）或其他處罰 裁罰對象 備註
分類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起

1 建築物擅
自變更類
組 使 用
( 違 反 建
築法第七
十三條第
二項)。

第九十一
條一第一
項第一款

Ａ類
公共集
會類

(Ａ1組)
供集會、表演、社
交，且具觀眾席
及舞台之場所。

限期改善 處六萬元
罰鍰，並
限期改善
或補辦手
續。

處十二萬元
罰鍰，並限
期停止違規
使用。

處二十四萬
元罰鍰，並
限期停止違
規使用。 

屆期拒不改
善或補辦手
續而繼續使
用者，處三
十萬元罰鍰。

一第一次通
知使用人
限期改並
副知建築
物所有權
人。

二第二次處
罰使用
人，並副
知建築物
所有權
人。

三第三次起
處罰使用
人、建築
物所有權
人。

四欲處所有
權人罰
鍰，應同
時注意是
否已構成
行政罰法
第七條第
一項之故
意或過失
要件。

ㄧ、建築物有
妨害公共
安全（防
火避難設
施項目檢
查申報不
合格）或
經本府提
報為加強
保護少年
措施專案
或正俗專
案 ( 妨害
風化色情
所 ) 執行
對象者，
於處二次
罰鍰處分
時併予執
行停止供
水供電。

二、通知限期
改善或補
辦手續、
停止違規
使用之期
限，一般
以文到30
日為原則
。另能補
辦手續合
法化之用
途類組，
基於變更
使用執照
及室內裝
修審查之
申辦時程
考量，酌
予三個月
期限補辦
手續。

三、建築物違
規使用得
視其情節
輕重，於
第四次處
分時可依
同法第九
十四
條規定，
制止其違
規使用行
為。爾後再
查有同一
違規行為
者，即移
請地檢署
偵辦。

(Ａ2組)
供旅客等候運輸
工具之場所。

限期改善 處六萬元
罰鍰，並
限期改善
或補辦手
續。

處十二萬元
罰鍰，並限
期停止違規
使用。

處二十四萬
元罰鍰，並
限期停止違
規使用。

屆期拒不改
善或補辦手
續而繼續使
用者，處三
十萬元罰鍰。

Ｂ類
商業類

(Ｂ１組)
供娛樂消費之場
所

限期改善 處六萬元
罰鍰，並
限期改善
或補辦手
續。

處十二萬元
罰鍰，並限
期停止違規
使用。

處二十四萬
元罰鍰，並
限期停止違
規使用。

屆期拒不改
善或補辦手
續而繼續使
用者，處三
十萬元罰鍰。

(Ｂ2組)
供商品批發、展售
或商業交易，且
使用人替換頻率
高之場所。

限期改善 處六萬元
罰鍰，並
限期改善
或補辦手
續。

處十二萬元
罰鍰，並限
期停止違規
使用。

處二十四萬
元罰鍰，並
限期停止違
規使用。

屆期拒不改
善或補辦手
續而繼續使
用者，處三
十萬元罰鍰。

(Ｂ3組)
供不特定人餐飲
使用，且直接使
用燃具之場所。

限期改善 處六萬元
罰鍰，並
限期改善
或補辦手
續。

處十二萬元
罰鍰，並限
期停止違規
使用。

處二十四萬
元罰鍰，並
限期停止違
規使用。

屆期拒不改
善或補辦手
續而繼續使
用者，處三
十萬元罰鍰。(Ｂ4組)

供不特定人士休
息住宿之場所。
(Ｃ類組)

工業、倉儲類
限期改善 處六萬元

罰鍰，並
限期改善
或補辦手
續。

處十二萬元
罰鍰，並限
期停止使用。

處二十四萬
元罰鍰，並
限期停止違
規使用。

屆期拒不改
善或補辦手
續而繼續使
用者，處三
十萬元罰鍰。

Ｄ類
休閒文
教類

(Ｄ１組)
供低密度使用人
口運動休閒之場
所。

限期改善 處六萬元
罰鍰，並
限期改善
或補辦手
續。

處十二萬元
罰鍰，並限
期停止違規
使用。

處二十四萬
元罰鍰，並
限期停止違
規使用。

屆期拒不改
善或補辦手
續而繼續使
用者，處三
十萬元罰鍰。

(Ｄ２組)
供參觀、閱覽、會
議且無舞台設備
之場所。

限期改善 處六萬元
罰鍰，並
限期改善
或補辦手
續。

處六萬元罰
鍰，並限期
停止違規使
用。

處十二萬元
罰鍰，並限
期停止違規
使用。

處十二萬元
罰鍰，並限
期停止違規
使用。

(Ｄ３組)
供國小學童教學
使用之相關場所
(宿舍除外)。
(Ｄ４組)
供國中以上各級
學校教學使用之
相關場所(宿舍除
外)。

(Ｄ５組)
供短期職業訓練、
各種補習教育及
課後輔導之場所。

限期改善 處六萬元
罰鍰，並
限期改善
或補辦手
續。

處六萬元罰
鍰，並限期
停止違規使
用。

處十二萬元
罰鍰，並限
期停止違規
使用。

處十二萬元
罰鍰，並限
期停止違規
使用。

(Ｅ類組)
宗教、殯葬類

限期改善 處六萬元
罰鍰，並
限期改善
或補辦手
續。

處六萬元罰
鍰，並限期
停止違規使
用。

處十二萬元
罰鍰，並限
期停止違規
使用。

處十二萬元
罰鍰，並限
期停止違規
使用。

Ｆ類
衛生福
利、更
生類

(Ｆ１組)
供醫療照護之場
所。

限期改善 處六萬元
罰鍰，並
限期改善
或補辦手
續。

處六萬元罰
鍰，並限期
停止違規使
用。

處十二萬元
罰鍰，並限
期停止違規
使用。

屆期拒不改
善或補辦手
續而繼續使
用者，按月
處二十四萬
元罰鍰。

(Ｆ２組)
供身心障礙者教
養、醫療、復健、重
建、訓練、輔導、服
務之場所。

限期改善 處六萬元
罰鍰，並
限期改善
或補辦手
續。

處六萬元罰
鍰，並限期
停止違規使
用。

處十二萬元
罰鍰，並限
期停止違規
使用。

處十二萬元
罰鍰，並限
期停止違規
使用。

(Ｆ３組)
兒童及少年照護
之場所。
(Ｆ４組)
供限制個人活動
之戒護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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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類
辦公服
務類

(Ｇ１組)
供商談、接洽、處
理一般事務，且
使用人替換頻率
高之場所。

限期改善 處六萬元
罰鍰，並
限期改善
或補辦手
續。

處六萬元罰
鍰，並限期
停止違規使
用。

處十二萬元
罰鍰，並限
期停止違規
使用。

處十二萬元
罰鍰，並限
期停止違規
使用。

(Ｇ２組)
供商談、接洽、處
理一般事務之場
所。
(Ｇ３組)
供一般門診、零售
日常服務之場所。

限期改善 處六萬元
罰鍰，並
限期改善
或補辦手
續。

處六萬元罰
鍰，並限期
停止違規使
用。

處十二萬元
罰鍰，並限
期停止違規
使用。

處十二萬元
罰鍰，並限
期停止違規
使用。

(Ｈ類組)
住宿類

限期改善 處六萬元
罰鍰，並
限期改善
或補辦手
續。

處六萬元罰
鍰，並限期
停止違規使
用。

處十二萬元
罰鍰，並限
期停止違規
使用。

處十二萬元
罰鍰，並限
期停止違規
使用。

(Ｉ類組)
危險物品類

限期改善 處六萬元
罰鍰，並
限期改善
或補辦手
續。

處十二萬元
罰鍰，並限
期停止違規
使用。

處二十四萬
元罰鍰，並
限期停止違
規使用。

屆期拒不改
善或補辦手
續而繼續使
用者，執行
停止供水供
電處分。

2 未維護建
築物合法
使用與其
構造及設
備安全
（含防火
區劃之防
火門設栓、
上鎖或於
逃生避難
動線堆置
雜物）。
（違反建
築法第七
十七條第
一項）。

第九十一
條第一項
第二款

Ａ１、Ｂ２
（樓地板面積
未達二千㎡
者）、Ｂ３、Ｂ
４、Ｃ１、Ｃ２
Ｄ１、Ｄ５、Ｆ
３等類組之場
所。

屬同一違規
行為者。

限期改善 處六萬元
罰鍰，並
限期改善
或補辦手
續。

處十二萬元
罰鍰，並限
期停止違規
使用。

處二十四萬
元罰鍰，並
限期停止違
規使用。

屆期拒不改
善或補辦手
續而繼續使
用者，執行
停止供水供
電處分。

一第一次通
知使用人
改善，並
副知建築
物所有權
人。

二第二次處
罰使用人，
並副知建
築物所有
權人。

三第三次起
處罰使用
人、建築
物所有權
人。

四欲處所有
權人罰鍰
，應同時
注意是否
已構成行
政罰法第
七條第一
項之故意
或過失要
件。

ㄧ、欲處所有
權人罰鍰
，應同時
注意是否
已構成行
政罰法第
七條第一
項之故意
或過失要
件。

2、 建築物違
反建築法
第七十七
條第一項
規定，經
依同法第
九十一條
第一項第
二款處以
罰鍰並限
期改善或
補辦手續
處分後，
仍有不從
者，應予
連續處罰
且罰鍰之
額度應不
低於前次
處分之金
額，並限
期命令其
停止使用
，如仍不
從者，應
執行停止
供水供電
之處分。

前項違規行
為改善完成
後，於一年
內再查有違
規者。(不限
於同一違規
行為)。

限期改善 處六萬元
罰鍰，並
限期改善
或補辦手
續。

處十二萬元
罰鍰，並限
期停止違規
使用。

處二十四萬
元罰鍰，並
限期停止違
規使用。

屆期拒不改
善或補辦手
續而繼續使
用者，執行
停止供水供
電處分。

Ｂ１、樓地板
面積達二千㎡
以上之大型商
場、百貨公司
或超級市場
（Ｂ２類組）
等類組之場所。

屬同一違規
行為者。

限期改善 處十二萬
元罰鍰，
並限期改
善或補辦
手續。

處二十四萬
元罰鍰，並
限期停止違
規使用。

處三十萬元
罰鍰，並限
期停止違規
使用。

屆期拒不改
善或補辦手
續而繼續使
用者，執行
停止供水供
電處分。

前項違規行
為改善完成
後，於一年
內再查有違
規者。(不限
於同一違規
行為)。

限期改善 處十二萬
元罰鍰，
並限期改
善或補辦
手續。

處二十四萬
元罰鍰，並
限期停止違
規使用。

處三十萬元
罰鍰，並限
期停止違規
使用。

屆期拒不改
善或補辦手
續而繼續使
用者，執行
停止供水供
電處分。

Ａ２、Ｄ２、Ｄ
３、Ｄ４、Ｅ１
Ｆ
２、Ｆ４、Ｇ１
Ｇ２、Ｇ３、Ｈ
１、Ｈ２等類
組之場所。

屬同一違規
行為者。

限期改善 處六萬元
罰鍰，並
限期改善
或補辦手
續。

處十二萬元
罰鍰，並限
期停止違規
使用。

處二十四萬
元罰鍰，並
限期停止違
規使用。

屆期拒不改
善或補辦手
續而繼續使
用者，處二
十四萬元罰
鍰。

前項違規行
為改善完成
後，於一年
內再查有違
規者。(不限
於同一違規
行為)。

限期改善 處十二萬
元罰鍰，
並限期改
善或補辦
手續。

處十二萬元
罰鍰，並限
期停止違規
使用。

處二十四萬
元罰鍰，並
限期停止違
規使用。

屆期拒不改
善或補辦手
續而繼續使
用者，處二
十四萬元罰
鍰。

3 規避、妨
礙或拒絕
本府依第
七十七條
第二項或
第四項之
檢查、複
查或抽查。

第九十一
條第一項
第三款

Ａ１、Ｂ１、Ｂ２、Ｂ３、
Ｂ４、Ｃ１、Ｃ２、Ｄ１
、Ｄ５、Ｆ３等類組。

限期改善 處六萬元
罰鍰，並
擇期檢查。

處十二萬元
罰鍰，再擇
期檢查，並
限期停止違
規使用。

處十二萬元
罰鍰，再擇
期檢查，並
限期停止違
規使用。

拒不配合檢
查者，執行
停止供水供
電處分。

一第一次通
知使用人
改善，並
副知建築
物所有權
人。

二第二次處
罰使用人
並副知建
築物所有

欲處所有權人
罰鍰，應同時
注意是否已構
成行政罰法第
七條第一項之
故意或過失要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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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人。
三第三次起
處罰使用
人、建築
物所有權
人。

Ａ２、Ｄ２、Ｄ３、Ｄ４、
Ｅ、Ｆ１、Ｆ２、Ｆ４、
Ｇ１、Ｇ２、Ｇ３、Ｈ１
、Ｈ２等類組。

限期改善 處六萬元
罰鍰，並
擇期檢查。

處十二萬元
罰鍰，再擇
期檢查，並
限期停止違
規使用。

處二十四萬
元罰鍰，再
擇期檢查，
並限期停止
違規使用。

拒不配合檢
查者，按次
處二十四萬
元罰鍰罰，
並擇期檢查。

4 未依規定
辦理建築
物公共安
全檢查簽
證及申報
（含提列
改善計畫
逾改善期
限未重新
申報或申
報結果仍
不合格
者）。
（違反建
築法第七
十七條第
三、四
項）

第九十一
條第一項
第四款

Ａ１、Ｂ１、Ｂ２、Ｂ３、
Ｂ４、Ｃ１、Ｃ２、Ｄ１、
Ｄ５、Ｆ３等類組。

限期改善 處六萬元
罰鍰，並
限期改善
或補辦手
續。

處十二萬元
罰鍰，並限
期停止違規
使用。

處二十四萬
元罰鍰，並
限期停止違
規使用。

拒不改善或
補辦手續者
執行停止供
水供電處分。

一第一次通
知使用人
改善，並
副知建築
物所有權
人。

二第二次處
罰使用人
並副知建
築物所有
權人。

三第三次起
處罰使用
人、建築
物所有權
人。

欲處所有權人
罰鍰，應同時
注意是否已構
成行政罰法第
七條第一項之
故意或過失要
件。

Ａ２、Ｄ２、Ｄ３、Ｄ４、
Ｅ、Ｆ１、Ｆ２、Ｆ４、
Ｇ１、Ｇ２、Ｇ３、Ｈ１、
Ｈ２等類組。

限期改善 處六萬元
罰鍰，並
限期改善
或補辦手
續。

處十二萬元
罰鍰，並限
期停止違規
使用。

處十二萬元
罰鍰，並限
期停止違規
使用。

拒不改善或
補辦手續者
按月處十二
萬元罰鍰。

5 建築物

室內裝

修違反

相關規

定（違

反建築

法第七

十七條

之二第

一及第

二項）。

第九十

五條之

一第一

項

室內裝修未依規定申請審

查。

限期改善 處六萬元

罰鍰，並

限期改善

或補辦。

處十二萬元

罰鍰，並限

期停止違規

使用。

處十二萬元

罰鍰，並限

期停止違規

使用。

屆期仍未改

善或補辦者

，處十二萬

元罰鍰。

建築物所有
權人、使用
人或室內裝
修從業者。

室內裝修妨害或破壞防火

避難設施、消防設備、防火

區畫或主要構造。

限期改善 處六萬元

罰鍰並，

並限期或

補辦。

處十二萬元

罰鍰，並限

期停止違規

使用。

處二十四萬

元罰鍰，並

限期停止違

規使用。

屆期仍未改

善或補辦者

，處三十萬

元罰鍰。

裝修材料不符建築技術規

則規定。

限期改善 處六萬元

罰鍰，並

限期改善

或補辦。

處十二萬元

罰鍰，並限

期停止違規

使用。

處十二萬

元罰鍰，

並限期停

止違規使

用。

屆期仍未改

善或補辦者

，強制拆除

其室內裝修

違規部份。

室內裝修非由內政部登記

許可之室內裝修從業者辦

理。

處十二萬元罰鍰。

6 室 內 裝

修 從 業

者 違 反

相 關 法

令 規 定

（ 建 築

法 第 七

十 七 條

之 二 第

三項）。

第 九 十

五 條 之

一 第 二

項

未經內政部登記許可。 處十二萬元罰

鍰。

室內裝修從
業者。

未依業務範圍及責任執行

業務。

處六萬元罰鍰

，並報請內政

部依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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